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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董事會績效評估報告 

一、依據 108年 05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之「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下稱本辦法)

進行年度績效考核之自評作業，並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將評估結果送交董事

會報告。 

二、評估週期及期間 

本公司董事會每年應依據辦法之評估程序及評估指標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 

三、評估範圍及方式 

評估範圍：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所屬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評估方式：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會成員自評、功能性委員會自評。 

四、評估程序 

由董事及董事會所屬功能性委員會相關成員自評，分別以「董事會績效評估

自評問卷」、「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自評問卷」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自

評問卷」進行。 

五、評估指標及選項 

評估對象 評估指標 

董事會績效評估 

1.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3.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4.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5.內部控制 

董事成員自我績效評估 

1.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董事職責認知 

3.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6.內部控制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3.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4.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5.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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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估結果 

董事會績效評估 董事成員自我績效評估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97分 98分 94分 

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及各功能性委員會整體運作有效，符合公司治理之要求。 

七、改善計畫 

(一)本次評估結果中分數較低之董事會績效評估項目為： 

1.『董事會成員對公司、公司經營團隊及公司所屬產業有足夠之瞭解』 

2.『董事能確實評估、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險，且對內控制度

之執行與追蹤狀態予以討論』 

3.『董事會能充分且及時的取得企業營運的績效報告，並快速掌握各項

不利趨勢』 

(二)本次評估結果中分數較低之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項目為： 

『公司提供予功能性委員會的資訊完整、及時，且具一定品質，使功能

性委員會能夠順利履行其職責。』 

八、改善方式： 

1.經營團隊及時提供營收獲利狀況，並依個別董事所提需求補充相關資料，

以提高資訊透明度與溝通效率，強化董事會與經營團隊的溝通。 

2.為使委員會委員能有效執行職責，議事事務單位於會前提供完整的議案相

關資訊，若委員對議案仍有疑問，將請提案單位於會前補充資料或說明，

以確保資訊的完整性、及時性與品質，協助功能性委員會順利履行職責。 


